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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该办法将自5月1日起实施。证券法律业务将面

临怎样的改观，从业律师应履行哪些义务？ 日前，中国证监

会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这是迄今为止监管机

关发布的对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进行指导的最具权威性的

规范性文件。其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的特别注意义务，该

规定必将对律师从事证券乃至其他法律业务产生重要和深远

的影响。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律师在出具法律意

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应当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

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其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注意义务源于民法，通常指在债务履行中，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一种附随义务。债务人在履行债务时，除了应当

履行法律上已经确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的义务外，为辅助债

权人实现其利益，还须履行各种附随义务，注意义务就是附

随义务中的一种，它是指债务人应尽善良管理人或者如同处

理自己的事务同样的注意。注意义务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人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事项，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是不同的

，也即债务人的注意程度因其地位、职业、判断能力以及债

务的性质而有不同。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构成债务违反的

责任基础。 所谓律师的特别注意义务，是基于律师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这一特定职业而产生的不同于非律师职业的人士所

必须履行的注意义务。律师事务所基于与当事人签订的委托

合同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实际上就在委托人与受托的律师事

务所之间产生了债的法律关系。律师事务所及受托律师应当

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根据监管机关对各相关证券业务的不

同要求履行各项核查、查证、出具法律意见等义务。律师在

履行此等合同义务时，必须按照律师职业的特殊要求，或者

说要以律师的独特身份和视野，勤勉尽责地完成委托人所委

托的证券法律业务，以符合监管机关的监管要求。这就是对

律师履行特别注意义务的基本要求。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中的注意义务应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普通人应具备的一般

注意义务；另一类是基于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这一专业性

很强的工作而产生的注意义务，即特别注意义务。作为证券

律师，除了要履行作为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外，还要履行

额外的义务，这额外的义务是基于证券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

士所特有和必须的注意义务。律师相对于普通的、非证券法

律专业人士而言，其对相关事项的判断、考虑，应当关注更

多法律层面的事宜，其对特定事项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关注

更加全面、缜密，采取的行为更加理性、恰当和准确。虽然

就特定事项而言，非法律专业人士同样也可能从法律层面进

行判断，但相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而言，证券律师的判断应

该更准确、全面和缜密。因此，律师的特别注意义务是高于

普通人的一般注意义务的，正是由于特别义务的存在，才真

正显示出律师这种职业的专业及其价值。 证券律师的特别注

意义务和普通注意义务如何区别呢？笔者认为，特别注意义

务与普通注意义务的区别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可量化的标



准。在律师证券业务实践中，对注意义务的存在以及注意义

务大小的判断，主要依据监管机关的审查判断和行业评判。

一般来说，可以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判断：一般人应当履行的

注意义务，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当然也应当履行注意义务，

此等注意义务对律师而言，同非法律专业人士一样属于一般

注意义务；在一般注意义务之外，属于法律范畴内的事项，

对于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师在一般情形下均能够及应该注

意到的事项，相对于一般人而言，即构成律师的特别注意义

务，这是超出一般人注意义务之外的注意义务。因此，对特

别注意义务的判断，宜采取同行业内，从事相同业务的律师

一般情形下通常会履行的注意义务作为标准进行判断。以此

作为判断标准，较易掌握和理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的准确含义。以证券律师核查委托人房屋所有权证书时应履

行的注意义务为例，对一般人而言，如能查阅到该房屋所有

权证书的原件，并能将该证书记载的所有权人、房屋位置、

面积等与交易的房屋情形核对一致，即应视为履行了注意义

务；而对于律师而言，仅履行上述注意义务还远远不够，律

师还应该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去查证该房屋所有权证书的真伪

，该证书记载的事项是否完整，有无他项权利，并应当在房

屋权属登记机关进行核实及对房屋进行实地查验等。如律师

未能进行上述核查、查证，未充分履行这种特别注意义务，

则有理由判断该律师对委托人未能勤勉尽责。 《管理办法》

规定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特别注意义务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证券专业律师充分履行特别注意义务能够提高行政管

理机关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效率。证券专业律师通过履行特别

注意义务，勤勉尽责的履行职责，一方面促使委托人的行为



合法、合规，另一方面，监管机关审核委托人申请从事某一

行为时，可援引律师对委托人相关行为发表的法律意见，从

合法性方面，对委托人申请实施的行为是否许可作出决定，

无需再对委托人有关的法律事项逐一审核，从而提高行政资

源的利用效率；其次，证券专业律师充分履行特别注意义务

是对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负责，有利于投资者利益的维护。

通过证券专业律师的工作，使委托人的行为更加透明、合法

、合规，促进委托人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投资者投资决策提

供法律参考，最终使投资于委托人的广大投资者受益；最后

，对证券专业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而言，充分履行其特别注

意义务，对受托事项勤勉尽责的履行相关义务，能够确保其

提供法律服务的准确性，减少工作的失误，使律师证券法律

业务的水平不断提升。律师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实际上是也其

履行职责勤勉尽责的表现之一。如未能履行或未充分履行特

别注意义务，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律师将会对委托人承担违

约责任，甚至会承担行政责任。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

履行特别注意义务，虽是对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律师的基本要

求，但同时也为从事其他专业的律师提出了参照坐标。作为

证券专业律师，更应当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的特别注意义务，在执业中，时刻将履行特别注

意义务放在重要位置上，这是对自己、对委托人负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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